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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海市保安员考试费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72952356X20257407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主管） 乙方：全美在线(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马肖风   男 

地址：上海市太阳山路 38号 
地址：北京北京市海淀区 

电话：021-22023547 电话：010-65181122 

联系人：丁宁 联系人：高晓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

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提供考试服务，乙方接受这一委托。 

2、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考试服务费用。 

二、甲方权利义务 

1、考试组织：根据考试运营流程，组织考试。 

2、考点审核：负责对乙方提供的考点进行审核，只有通过甲方审核的考点

方可用于上海市“保安员考试费”。 

3、巡考：负责对考试现场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巡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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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协调：负责“保安员考试费”的有关保障双方合作顺利进行的组织协

调工作。 

三、乙方权利义务 

1、考试系统：提供考试服务并保证该服务所依托的智能化考试系统的合法

性、先进性、准确性。 

2、考试服务：提供“保安员考试费”相关考试服务，包括：考试报名数据接

口开发、考场编排、准考证的生成打印和发放、考试数据制作、考场督考、考

场监控、成绩处理和发布、成绩回填、证书的制作和发放，以及考试成绩统计

分析。 

3、考点：负责为考试提供考点，包括按照附件要求配置的考试室、计算机

设备和监考用设备。 

4、考点培训：负责对本合同涉及的考点进行培训、管理及技术支持。 

5、备用考点：为保证考试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乙方有义务协调其考点资源，

为考试提供其他备用考点服务。 

6、宣传推广：协助上海市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的宣传推广工作。 

7、监考：负责为考试提供考试现场监考服务。服务人员包括：主考、网络

管理员、监考和考务管理员。具体要求请参见附件。 

8、测评结果：乙方将在考试结果回收结束后的 2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市公安

局治安管理总队保安管理处提供考试测评成绩数据。负责有关保障双方合作顺

利进行的组织协调工作。 

四、费用的计算与支付 

（一）计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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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费标准 

本项目为单价采购，合同总价不超过 6437772.9 元（陆佰肆拾叁万柒仟柒

佰柒拾贰元玖角），对于上海市“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甲方按参加考试人数依

照每位报名考生单价支付给乙方做考试服务费用，合同单价详见补充条款。 

（二）结算方式 

1、乙方须在支付项目首付款之前支付合同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摘要须

注明项目名称、项目所属单位。甲方应在完成总金额的支付后 3日内向乙方无息

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 

帐户信息: 

开户名称：上海市公安局(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瑞金二路支行 

帐号：1001 2537 2902 6406 183 

2、分两次支付考试费用： 

（1）合同签订完成并收到履约保证金后，采购人和中标商按中标单价结算

截止到 2025年 11月 30日服务费，结算金额不超过 450万，其中合同签订日前

的未支付考量，由中标商按中标单价结算支付给产生此考量费用的原考试服务

商。 

（2）中标商需在每月 10 日前向采购人提供上月的考量清单。2026 年 3 月

31日后，采购人与中标商确认 2025年 12月 0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期间中标

商完成的考试人数按中标单价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不超过 193.778万。 

（三）乙方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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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帐号：110902460610902 

五、知识产权与保密 

（一）甲方对其提供的知识产品拥有绝对的知识产权，乙方对其考试系统、

考试管理平台等软件系统和专有技术拥有绝对的知识产权，双方均承诺尊重与保

护对方的知识产权。 

（二）为推进和执行本合同所涉事务，各方均有权在其宣传推广材料中使用

对方的标识。 

（三）双方各自对其因本合同下的合作而获知的对方的秘密信息承担保密义

务。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

应不超过本合同下涉及的服务费用。 

2、若甲方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乙方支付约定费用的，应每日按未付款额的

3‰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3、乙方未按约定向甲方提供相应服务的，应每日按延迟提供服务部分折算

价值的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合同期限和终止 

1、本合同期限为：2026 年 3 月 31 日止。 

2、任一方破产或停业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解除本

合同；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经另一方书面通知后三个月内仍未补正的，另

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 







 5 

3、本合同终止不影响本合同知识产权与保密条款效力。 

八、其他 

1、在双方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如遇必要对合同有所修改和补充时，双方可

共同协商和签订补充合同，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同具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伍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两

份。同具法律效力。 

九、合同附件 

1、本合同附件包括： 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 

2、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

的文件为准。 

十、合同修改 

1、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合同，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

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补充条款 

1:本合同的实际执行主体为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 

2:（一）计费标准更正为： 

本项目为单价采购，合同总价不超过 6437772.9 元（陆佰肆拾叁万柒仟柒佰柒拾

贰元玖角），对于上海市“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甲方按考试报名人数依照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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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考生单价支付给乙方做考试服务费用，合同单价为：66.82 元/每位报名考

生。 

3:（二）结算方式的“2、分两次支付考试费用”更正为： 

（1）合同签订完成并收到履约保证金后，甲方和乙方按合同单价结算截止到

2025 年 11 月 30 日服务费，结算金额不超过 450 万，其中合同签订日前的未支

付考量，由乙方按合同单价结算支付给产生此考量费用的原考试服务商。 

（2）乙方需在每月 10日前向甲方提供上月的考量清单。2026 年 3月 31 日后，

甲方与乙方确认 2025年 12 月 01 日至 2026年 3 月 31 日期间乙方完成的考试人

数按合同单价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不超过 193.778 万。 

4:（三）乙方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全美在线（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 

帐号：1109 0246 0610 902 

5:本合同服务期满后，乙方在下年度甲方签订新的合同前提供同样服务，服务费

由下一年度中标供应商按下一年度成交单价和考量结算支付。 

6:乙方不得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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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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